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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改制所定之組織編制表，係參酌改制當時之各職等實際員額數配置。惟檢視薦任基層

人員中，六職等科員高達 670 人，但七職等專員之員額遽降為 125 人，8 職等視察則為 65

人，使得科員迫於窄門，難以升遷。其次，依據勞動部公務人員協會勞工保險局分會陳情

書顯示，勞動部所屬單位中，勞保局視察、專員及科員之比例排名殿後，如下表所示。 

人數比 視察 專員 科員 

勞動部 1 1.4 3.3 

勞動基金運用局 1 1.1 3.6 

職業安全衛生署 1.2 1 2.3 

勞動力發展署 1 1.4 3.3 

勞保局 1 1.9 10.3 

二、因上述窄門升遷不易，基層同仁職涯缺乏發展性，加上業務龐雜，造成勞保局基層同仁的

嚴重流失，離職或商調人數逐年攀升，103 年為 45 人，104 人為 50 人，105 年至 9 月底已

達 42 人，勞保局肩負千萬勞工之勞保、勞退長期權益，人才未能保留培植，對勞工服務品

質之提升實有莫大隱憂。 

三、行政院之三級機關多屬直接面對民眾之服務單位，各機關之編制表於基層同仁之員額配置

部分應考量未來發展性，全面檢討，以積極培植中間幹部，提升機關效能及服務品質。並

請行政院參酌各三級機關目前之編制表情形，就勞保局之編制表員額配置檢討是否有適度

合理修正之空間。 

（十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行政院已經通過營業稅修法草案，未來

跨境電商在台銷售勞務必須繳納營業稅。跨境電商開始課稅，

是新治理結構下很小且很容易做的一環，因為租稅制度只涉及

財政部，但諸如國安、個資及跨境消保等問題，若非跨越好幾

個部會，更可能根本沒有主管部會（例如跨境個資傳輸限制、

跨境消保）。因此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所屬機關真正認識數位經

濟的價值及挑戰，並拿出有效的管理和輔導措施。爰此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已經通過營業稅修法草案，未來跨境電商在台銷售勞務必須繳納營業稅。相較於西

方國家，此舉已經嫌晚，但總算邁出了第一步。台灣的傳統經濟結構已後繼無力，開創新

經濟發展模式是擺脫泥沼的唯一方向；如何建立有利於數位經濟又能維護公益的治理架構

，不再是前瞻性研究的題目，而是具有急迫性的優先議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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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數位經濟有很多種定義及同義詞，但簡單說，指的是以網際網路為基礎，透過固網或行動

上網設備進行的經濟活動。這幾年除了大家熟知的線上購物或訂房、買機票外，數位經濟

早已蔓延到所有的商業活動領域，連新聞傳播也早已透過各種載具快速崛起。現代人即便

是醫療、教育到停車或颱風資訊，都要靠 App。 

三、數位經濟的最大特徵跟網際網路幾乎一樣：無所不在、隨時服務、沒有國境，也因此數位

經濟的市場範圍是由語言、喜好、習俗來界定，而非國家。這使得數位經濟與數位貿易幾

乎無法劃分，例如台灣的 KK Box 在東南亞有廣大的用戶，中國淘寶網商家也絕不排斥來自

台灣的訂單，在這種是本國或者是外貿市場很難區分的時代，也意味著即便是三人的微型

企業，也有把全球當市場的機會。 

四、按麥肯錫全球學院的研究，2015 年時全球數位資訊流動背後的經濟價值高達 2.8 兆美元，

首次超越了商品貿易值。美國商務部也估計 2014 年時美國以數位方式提供的服務已占全體

服務貿易的一半，而且貿易順差高達 1,590 億美元（同年度傳統貿易逆差則為 5,050 億美元

）。雖然重要性已然顯著，但其實數位經濟只是在嬰兒期，例如 2016 年時在 Google 或

Apple 平台的 App 數量各約 200 萬，但國際機構預計到 2020 年時會成長到至少 500 萬。 

五、先進國家都很重視數位經濟的發展。英國為此設置了「數位經濟大臣」，澳洲過去也曾成

立寬頻與數位經濟部。台灣產官學談數位經濟也有相當時日，但主事者多只有「數位經濟=

線上購物」的認識，且構想也多過行動。 

六、所以現在是討論成立「數位經濟部」的時候了，雖然還不可能落實，但能突顯出其重要性

，以及現有制度的落伍。 

七、要協助數位經濟發展，了解現況是第一步，但很遺憾的是，我國迄今除了非常狹隘的線上

購物及銷售統計外，別無其他數字。統計數位經濟確實困難，但國際間已有許多嘗試。我

國既不知數位經濟的規模，也不知誰受惠誰受衝擊，更不了解業者在虛擬世界跨越國界時

的困難及障礙。然而數位經濟跨越各行各業，統計調查由誰負責就可能吵翻天。 

八、數位經濟不是單純的商機及貿易利益，更代表著許多法律╱社會制度的改變及公益維護的

影響。例如數位經濟沒有國界，但國家安全、個資安全卻須以國界為屏障，又如隱私權侵

害或消費爭議，更是輕易就涉及三四個國家管轄。國際上已經出現尋找新治理機制的過程

，去年歐盟法院判決美歐資料跨境移動協定無效、今年歐盟律師向法院要求臉書的個資必

須儲存在歐盟境內，而韓國要求 Google 地圖的伺服器必須在韓國境內的爭議迄今未解決。

台灣對這些議題，幾乎沒有想法，遑論立場或未來推動方向，才會發生 Google 地圖讓飛彈

陣地一覽無遺這類事件。 

九、跨境電商開始課稅，是新治理結構下很小且很容易做的一環，因為租稅制度只涉及財政部

，但諸如國安、個資及跨境消保等問題，若非跨越好幾個部會，更可能根本沒有主管部會

（例如跨境個資傳輸限制、跨境消保）。更令人擔心的是，部會首長無法忘情於過去的成

功方程式，無法真正認識數位經濟的價值及挑戰。確實現在要成立「數位經濟部」是癡人

說夢，但如何拿出有效的管理和輔導措施，才是政府最嚴肅的挑戰。 


